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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市2024年典型村培育资金分配方案

为扎实推进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典型村培育工作，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典型村培育资金（奖补部分）的通知》（粤财农〔2024〕204号）和《开平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典型村培育资金（奖补部分）的通知》（台财农〔2024〕81号）文件精神，下达我市3000万元，支持我市省第二批典型村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升县城承载能力、强化乡镇联城带村功能、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强和完善乡村治理、加强县域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绿美生态县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现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资金分配安排
[bookmark: OLE_LINK1]省下达我市2024年典型村培育资金（奖补部分）3000万元，最终根据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办对典型村评定达标情况进行清算，达标的典型村每个安排100万元奖补资金，未达到标准的村，不安排奖补资金。为加快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第二批省典型村培育建设工作，将按每个第二批省典型村培育对象80万元额度预下达2024年典型村培育资金（奖补部分）到村推动建设项目实施，市农业农村局将视项目建设进度情况申请下达剩余资金。
本次申请下达的资金为预下达资金，待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办评定典型村结果出台后，每个达标的典型村按照相关要求再安排20万元奖补资金用于典型村建设，未达到标准的村不再安排奖补资金，已使用的预下达资金由镇(街)兜底负责，并在省“百千万工程”第二批典型村评定工作结束后一个月内将预下达资金退回到市财政县镇村重点任务专户(“百千万”专户),或在市财政下达到镇(街)的其他财政资金中予以等额扣减。2024年典型村培育资金（奖补部分）纳入“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重点任务保障专项资金范围，按照“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重点任务保障资金使用管理监督办法有关要求，要求各典型村实行专账管理，加强资金使用监督管理。
二、资金使用要求
本次预下达资金可用于典型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农房风貌管控、村庄绿美建设、特色资源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置、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方面工作。除产业发展类项目外，其他类别项目使用省级财政奖补资金原则上不得超过项目实际工程结算金额的80%，剩余资金可通过村集体自筹、社会捐资、村民投工投劳等途径筹集，鼓励各镇（街）通过以工代赈等方式引导农民参与典型村培育。
本次下达资金专款专用，用于第二批省典型村培育对象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的新建、在建项目，不得用于以下方面：
（一）建设楼堂馆所、牌坊门楼、亭台楼阁等；
（二）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经营性开支（包括日常成本费用，含农资、非农产品的生产原料等开支、职工薪酬及社会保险费用、临时人员劳务费用、奖金津贴和福利补助、非正常成本费用开支）和债务等一般性支出；
（三）分红、购买理财产品、发放借款及平衡预算等；
（四）形成地方政府债务的支出；
（五）规划编制、可研报告、项目验收、监督检查、内部审计、绩效管理、咨询服务、业务培训等管理费用支出；
（六）建设超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不符合发展规律和群众意愿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七）省级已有专项资金政策支持的支出，如“四好农村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
（八）其他与“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培育无关的支出。
[bookmark: _GoBack]三、其他工作要求
请各镇（街）严格按照《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审计厅关于印发〈“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重点任务保障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监督办法〉的通知》(粤财农〔2024〕27号)，切实加强资金监管，不得挤占、截留或挪用，确保专款专用，加快资金使用进度，并按实际工程进度办理资金拨付。各镇（街）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财政资金发挥预期效益。

附件：2024年典型村培育资金（奖补部分）分配表 
